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市场直接购电服务采购市场调研

一、项目概况 
[bookmark: OLE_LINK1]1、我院使用的能源类型有水、电、燃气，其中，电力能源费 用占比最高，且随着新院区的开办，用电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，2025年1-9月总用电量2515.2万KWh，预估2026年用电量大约3500万KWh。 
2、投标人按要求进行报价，为我院提供 2026年代理购电服务， 且无需向售电公司支付服务费用。 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_GoBack]3、电价单价：投标人须提供市场直接购电服务电价方案、固定电价单价。
二、项目服务要求
 1、售电服务方案：投标人根据医疗机构用电类型，提供整体的售电服务方案，其中针对偏差考核提供相应解决方案及售电业务经营风险控制措施。
 2、技术服务：投标人需提供专业的用能评估，结合用电设备的特点，为采购人提供合适的用能管理方案，进一步提升高效用能水平，尽可能帮助客户降本增效。 
三、项目商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期限： 自合同协议之日起一年。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一共三个地点，分别为：
（1）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院本部：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26号；
（2）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知识城院区：广州市黄埔区知明路688号；
（3）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北院区：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17号。
（三）违约责任： 
（1）如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，必须在采购人提出要求 7 日历天内无条件整改，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 
（2）如中标人工作人员违反相关约定， 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中标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涉及违法犯罪的人员，采购人可移送有关机关处理。
（3）因不可抗力（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、政府行为、政策 调整等事件）造成本协议延迟履行或任何一方违约，双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，受影响一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。如前述事件妨碍协议履行达三个月以上的，双方可协商修改合同或终止合同。 
（四）报价要求： 本次招标不涉及总价金额（无须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填报总价金额），投标人只需在《开标一览表》中就本项目填报单价（单位： 元/度或元/KWh）。投标人应根据自身成本自行填报单价，但不得以低于其成本的报价竞标。
开标一览表 
投标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
价格单位：人民币元/度或元/KW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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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1.投标报价包括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，项目结算时不做任 何单价或费用的调整。 
2.报价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。
四、注意事项 
1.中标人不得将项目非法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。否 则，采购单位有权即刻终止合同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应损失。
2.投标人若认为技术要求或其他要求有倾向性或不公正性，可在调研报价时提出，以维护采购行为的公平、公正。 
3.投标人使用的标准必须是国际公认或国家、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同等或更高的标准，且符合国家、地方相关政策，如投标人使用的标准低于上述标准或不符合政策,采购人将有权不予接受，投标人必须列表将明显的差异详细说明。 
4.供应商须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 节的质疑。
